
 1 

 公告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1日 

公告文號：(113)第一金投信字第 24號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 19檔基金修訂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

准，特此公告。 

說明： 

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13年 1月 11日金管證投字第 1120365633 號

函辦理。 

二、「第一金店頭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小型精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第一金電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亞洲科技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第一金中概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全球大趨勢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一金中國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亞洲新興市場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第一金創新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全球 AI 機

器人及自動化產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全球 AI FinTech 金融

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全球水電瓦斯及基礎建設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第一金全球 AI 精準醫療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

全球 AI 人工智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全球富裕國家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第一金全球 eSports 電競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第一

金全球 Fitness 健康瘦身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第一金全球 Pet 毛小

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 19 檔，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境內集中款項

總額收付業務，修正後基金信託契約對照表，詳如下表。修正後基金公開說明

書可於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fsitc.com.tw)下載。 

第一金創新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

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

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

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

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基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

同級別而有差異者，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

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公

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露。申購人應

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

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

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

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基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

時間若因不同級別而有差異者，應

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

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

及銷售文件充分揭露。申購人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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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

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

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

金專戶者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

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

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

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

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

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

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

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

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

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

申購之單位數。 

 

第一金亞洲新興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
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
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
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
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
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
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申
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
交付銀行。除經理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接受申購之銀行（即基金銷售機構）
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
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
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經理
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
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
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
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
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
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
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申
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
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除經理公司
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接受申購之
銀行（即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
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
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
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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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
專戶者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
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
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
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
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
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
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
數。 

 

第一金全球 AI 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五條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

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

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

戶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47-3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

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

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

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

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美元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

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

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美元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

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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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一金全球 AI精準醫療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

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

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

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

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

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

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

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

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

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

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

受申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

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

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

應依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至第

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

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

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

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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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

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

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

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

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

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

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

得該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一金全球 AI FinTech 金融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

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

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

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

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

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

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

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

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

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

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

受申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

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

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

應依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至第

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6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

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

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條

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

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

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

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

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

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 

 

第一金全球水電瓦斯及基礎建設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

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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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

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

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

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

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

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

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

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

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

受申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

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

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

應依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至第

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

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

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條

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

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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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

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

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

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 

 

第一金全球大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

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

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

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

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

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構轉入基金帳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

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

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

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

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

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

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

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

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

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

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

售機構轉入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

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

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

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

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

之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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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第一金全球富裕國家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

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

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

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

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

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

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

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者，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

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以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購之

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收

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

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

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專戶。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

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

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條

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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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外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

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

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

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

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

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 

 

 

第一金全球 Fitness 健康瘦身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

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

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

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

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

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

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

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

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

專戶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

商。除經理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方式接受申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

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

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

依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

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

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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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

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

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

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

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
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
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
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
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
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
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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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店頭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

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

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

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

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

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構轉入基金帳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

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

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

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

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

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

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

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

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

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

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

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

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

售機構轉入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

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

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

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

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

之單位數。 

 

第一金亞洲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

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

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

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

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

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

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

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

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

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

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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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

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

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

數。 

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

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

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

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

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

申購之單位數。 

 

第一金全球 AI 人工智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

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

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

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

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

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

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

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

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

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購之銀

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

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

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

專戶。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

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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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

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

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條

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

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

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

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

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

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

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

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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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全球 eSports 電競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

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

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

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

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

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

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

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

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者，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

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以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購之

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收

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

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

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專戶。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

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

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

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

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

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

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

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 

 

第五條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

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

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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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

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

戶或取得該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

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

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

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

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

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

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一金中國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

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

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

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

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

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

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

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

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

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

付專戶方式接受申購之銀行或證券商

(即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

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

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至

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

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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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

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

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

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

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

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

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 

 

第五條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

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

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

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

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

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

戶或取得該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

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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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電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

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

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申購人透

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

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

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條設立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

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

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

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

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

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

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

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

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

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

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

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

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

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方式申購基金者，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

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

構，得收受投資人之申購價金轉入基金專

戶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

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

申購價金直接滙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

之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

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

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

資人透過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方式申

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

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

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

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投

資人之申購價金轉入基金專戶外，其

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

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

申購價金直接滙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

立之基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

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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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八項 

 

投資人透過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方式申

購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申購人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

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

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投資人透過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方式

申購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申購

人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

行法第 47-3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

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

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九項 

申購人透過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方式申

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申購人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

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

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

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

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

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透過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方式

申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申購人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

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

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融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一金小型精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 

 

第一金中概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六項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購當日以現

金、匯款、轉帳、郵政劃撥或承銷商或受益

憑證銷售機構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

支票、本票、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支付或直

接匯撥至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如上述票據未能兌現者，申購無效。申購人

於付清申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

何款項。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購

當日以現金、匯款、轉帳、郵政劃

撥或承銷商或受益憑證銷售機構

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

票、本票、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支

付，如上述票據未能兌現者，申購

無效。申購人於付清申購價金後，

無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第一金全球 Pet 毛小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七、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

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

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

七、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

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

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

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條項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第七項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

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

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條設立

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

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

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

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

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

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

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

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

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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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

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

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

項收付專戶方式接受申購之銀行或證

券商(即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

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

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機構之指示，將

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

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

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 

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

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

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

券商。除經理公司及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方

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接

受申購之銀行或證券商(即基

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

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

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銷售

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

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

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八項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

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

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

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

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

基金專戶者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款

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

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

法第 47-3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

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

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五條 

第九項 

九、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

專戶方式或基金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九、申購本基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財富管理專戶方式或基金

款項收付專戶方式申購基金，

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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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

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

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

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

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

該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